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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05 年度台上字第 1409 號 

1. 按我國民法關於不動產相鄰關係之制度，旨在調和相鄰不動產之利用上衝突，而擴張或限

制相鄰不動產所有權內容，以發揮各不動產之最大經濟機能。重在不動產利用人間之權利

義務關係之調和，不以相鄰不動產所有人間者為限，亦不以各該不動產相互緊鄰為必要。 

2. 民法第 779 條第 1 項明定土地所有人因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河渠或溝道，得使其水通

過鄰地。但應擇於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。 

3. 第 780 條則規定土地所有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，得使用鄰地所有人所設置之工作物，但

應按其受益之程度，負擔該工作物設置及保存之費用。此一過水工作物使用權之規定，其

立法理由係因鄰地所有人為流水而設置工作物，其他土地所有人如不能使用，必更設置同

一目的之工作物，曠廢財物殊甚之故。 

4. 又民法第 779 條第 1 項既將家用與其他用水併列，則舉凡排泄無用之水，無論家用、農業

用均包括在內，自不以已存有建築物為必要。 

5. 依 98 年 1 月 23 日增訂之同法第 800 條之 1 規定，上開規定於其他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工

作物利用人準用之。即不動產之相鄰關係，不僅指相鄰土地之所有人或利用人相互間，建

築物之所有人或利用人相互間，甚係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或利用人相互交錯間，原則上

亦包括在內。 

6. 又廢（污）水之排放，影響環境至鉅。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第 1 項明定處理建築物內人類

活動所產生之人體排泄物或其他生活污水之設施，排放廢（污）水於地面水體者，應符合

放流水標準；水利法第 54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則禁止水庫蓄水範圍內排放不符水污染防制

主管機關放流水標準之污水。 

7. 是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有人、利用人為使排放之流水符合環境保護法令規範之用

水排放標準，有使用鄰地所有人、利用人排水工作物之必要，而其使用對該工作物原設定

之效用並無顯著之損害時，揆諸上述民法關於不動產相鄰關係之規範目的，自不應任意排

除民法第 779 條、第 780 條規定之適用。 

 


